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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嘉禾县山业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山业贸易”）与厦门象
屿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象屿物流”）多起民事期货纠纷案件，
象屿物流均败诉，而（2024）闽民终
699 号案，因合议庭成员违背此前多案
查明的法院生效裁判既判力事实，还
作出严重不公平的判决。为此，山业
贸易委托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专职律
师李某某，就福建省高院审理的（2024）
闽民终 699 号期货交易纠纷案件，于
近日向相关部门提交举报材料，反映
该案存在超时限审理及判决不公等问
题。
　　案件背景显示，该案系山业贸易
与象屿物流之间的期货交易纠纷。 
699 号案件在厦门中院一审判决后上诉
至福建省高院，福建省高院于 2023 年
9 月开庭审理并展开法庭调查，山业贸
易公司代理律师于 2025 年 7 月 10 日
后收到判决书，实际审理时长超 10 个
月。举报材料指出，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
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
件，应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
审结，有特殊情况需延长的需经本院
院长批准，该案审理时限已明显违反
上述法律规定。
　　除超时限审理问题外，举报材料
还详细列举了认为该案存在判决不公
的多项事实依据。
　　据悉，山业贸易公司与象屿物流
集团的同类期货纠纷案件，在福建省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共有 4宗，在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另有 3宗。其中，
厦门中院在（2020）闽 02 民初 636
号案曾判决支持山业贸易公司返还期
货保证金的诉讼请求，福建高院二审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有 2宗案件厦
门中院驳回象屿物流集团诉讼请求，
其中一宗上诉后撤回。而本次举报的
（2024）闽民终 699 号案件，福建高
院却撤销厦门中院一审判决，改判山
业贸易公司承担象屿物流集团 50％损
失。

　　举报材料指出，福建高院的裁判
存在多项争议：其一，未按证据规则
认定案件事实，回避象屿物流集团采
购案涉动力煤是否在山业贸易公司委
托授权范围内这一核心前提，直接以 
“损失发生在期货交易过程中、系履
行经纪合同所致” 推定因果关系，违
反《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关于
代理行为效力归属的规定；其二，矛
盾采纳关键证据，判决书中已认定象
屿物流集团提交的《委托函》不足以
要求山业贸易公司承担全部损失，却
仍以该函为依据判令山业贸易公司承
担 50% 损失；其三，罔顾案件事实与
法律规定，在已认定象屿物流集团采
购动力煤时未严把关、未及时披露质
量问题的情况下，仍依据另案认定的 
“合同无效同等过错”，确认山业贸
易公司承担同等责任；其四，随意曲
解法律适用，本案作为期货合同无效
纠纷，未优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五条，且曲解该司法解释第三条
规定，免除象屿物流集团的重大直接
过错责任。
　　据举报人透露，象屿物流集团的
行为已经涉嫌非法经营罪，系损失发
生的根本前提。 
　　3月 19 日，举报人向华夏早报 -
灯塔新闻介绍，象屿物流集团实际并
未取得期货经纪资质，属于擅自开展
期货经纪业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
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属
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追诉标准，
非法经营期货业务若满足“非法经营
数额 100 万元以上”“违法所得 10 万
元以上”，或“造成投资者重大损失”
等情形，即应予立案侦查。
　　山业贸易公司认为，象屿物流集
团擅自开展期货经纪业务，完全符合
上述非法经营罪构成要件，其违法经
营行为是案涉煤炭采购损失产生的唯
一前提——若其未开展该违法业务，

案涉纠纷与损失均无发生可能。
　　举报人称，（2024）闽民终
699 号判决符合枉法裁判罪法定情
形，枉法性明确。根据《刑法》第
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检察
院立案标准，枉法裁判罪的核心是
“司法工作人员在民事审判中故意违
背事实和法律，情节严重”，本案判
决的行为完全契合该罪构成要件，首
先是实体违法：故意违背委托代理核
心法理与法律规定，颠倒权责。刻意
回避象屿物流集团非法经营的核心事
实，无视案涉期货经纪合同因违法而
自始无效的法律属性；《民法典》第
九百二十九条确立的“代理人因过错
致委托人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是
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性、根本性法理，
是界定委托双方权利义务的核心准则，
更是司法裁判必须遵循的基本逻辑； 
699 号判决反向判令无过错的委托人山
业公司，承担代理人象屿公司自身采
购过错导致的 50% 损失（7977114.55
元），本质是故意背离委托代理关系
的根本法理，属于“故意违背法律基
本原则”的典型枉法情形。
　　其次是程序与主观故意，符合立
案追诉的“情节严重”标准。主观上
系故意为之：审判长刘某某兼两案审
判长，明知象屿物流集团是损失过错
方、两案法律关系独立，仍创设“签
订无效合同即担责”的荒谬逻辑，实
质是为撤销厦门中院（2023）闽 02 民
初891号合法判决而刻意裁判，符合“明
知违背事实法律仍决意为之”的主观
故意要求；后果上达到情节严重：判
决导致无过错方承担巨额损失，远超
最高检“枉法裁判造成法人直接经济
损失20万元以上即应予立案”的标准，
严重侵害司法公正与当事人合法权益。
　　针对上述情况，山业贸易公司不
服福建高院（2024）闽民终 699 号民
事判决书，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
再审。去年 11 月 17 日，最高人民法
院向山业贸易公司出具了《受理通知
书》，已立案审查。
　　相关当事人表示，期待最高人民
法院能够依法公正审理，纠正可能存
在的错案，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维护法律权威与司法公信力。

福建一期货纠纷案件被指判决不公遭
举报 最高法已立案再审

　　华夏早报讯（记者 王超）岁月
如歌，薪火相传。为充实《西安市长
安区第一中学校志》内容，全面记录
学校发展历程，彰显办学成就，日前，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第一中学对外发
布公告，面向海内外启动知名校友信
息征集工作，诚邀广大校友共留珍贵
校史记忆，为后学树立榜样。
　　据了解，长安一中已于 2025 年
正式启动校志编纂工作。此次校友信
息征集对象为所有在长安一中学习或
工作过的校友。在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担任重要职务或有突出贡献者；
在学术研究、科技创新领域取得显著
成果者；获得省市级及以上荣誉称号
者，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杰出
青年等；在教育、工商、文化、艺术、
体育等领域取得突出成就者；热心公
益、服务社会，事迹感人、影响广泛者；
在平凡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奉献，
展现崇高职业精神者；在其他领域表
现突出，堪为在校学生榜样者，均在
征集之列。
　　征集内容：提供校友姓名、性别、
毕业届别、班主任、工作单位、职务
职称、联系方式、主要成就等信息，
并附电子版生活照 1张（2M 以上，
JPG 格式）。如有获奖证书、媒体报
道等佐证材料可一并提供。
　　为方便校友参与，本次征集开通
多渠道提交方式，校友可扫描公告二
维码按提示，如实填写提交信息；
也可通过电话 029-85991591、邮箱 
1668334343@qq.com 与学校张老师、
冉老师联系咨询。学校同时欢迎广大
校友及社会友好人士，为学校提供知
名校友线索或相关信息，助力学校进
一步联络校友本人。
　　本次知名校友信息征集工作长期
有效。长安一中表示，期待海内外校
友积极参与，携手丰富校志内容，展
现校友风采，传承学校优良传统，让
校史文脉在薪火相传中焕发新的光
彩。
　　长安一中始建于 1942 年，1962
年被列为陕西省重点中学，2006 年
被列为陕西省首批标准化高中，2011
年晋升为陕西省普通高中示范学校，
2019 年荣获西安市首批特色示范学
校，2020 年再次荣获“陕西省文明校
园”“陕西省德育先进集体”“陕西
省师德建设示范团队”，2023 年荣获
“西安市五一劳动奖状”，2024 年荣
获“陕西省体育传统特色学校”。
　　学校占地面积 239.2 亩，现有 48
个教学班，学生 2470 余人，教师 197
人，中高级职称教师 162 人，其中正
高级、特级教师 3人，博士、硕士研
究生97人，省市区级名师、骨干教师、
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百余人。
　　八十四年来，长安一中的发展始
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一代
代一中人，不忘初心，自强不息，用
赤心和忠诚坚守着自己的教育使命，
用责任和担当践行着自己的教育承
诺，为教育的发展，国家的强大，民
族的复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西安长安一中校友 
母校喊你“回家”
添彩校史


